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

上  訴  人  顏博偉                   

原審辯護人  賴文萍律師

上  訴  人  邱泓仁                   

            吳宗易                     

            張祝龍                   

                    籍設桃園市平鎮區德育路242號（平鎮區

                    戶政事務所）（在押）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

法院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訴字第6030

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3317號），

提起上訴（顏博偉部分由其原審辯護人代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

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

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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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

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上訴人顏博偉、邱泓仁、吳宗易、張祝龍（合稱顏博偉

等4人）經第一審判決依序從一重論處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2

罪刑、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2罪刑、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2罪

刑、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1罪刑（均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

織罪），及定顏博偉、邱泓仁、吳宗易之應執行刑，暨諭知

相關之沒收、追徵後，提起第二審上訴，皆明示僅就刑之部

分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顏博偉所處有期

徒刑4年6月暨定應執行刑及張祝龍所處之宣告刑部分的判

決，改判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另維持第

一審關於顏博偉所處有期徒刑4年及邱泓仁、吳宗易部分所

為量刑之判決，駁回顏博偉、邱泓仁、吳宗易在第二審關於

此部分之上訴，並就顏博偉上開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部分定

其應執行刑，已載述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

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

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

並據以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而言。且二者間須有因果關係，

始能適用上述減免其刑之寬典。所謂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與共

犯，雖不以被告所指毒品來源之正犯或共犯經起訴及判決有

罪確定為必要，惟仍以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依被告所提

供之毒品來源的具體資料，在客觀上足以證明被告供出之人

為毒品來源為必要，並非不需因而查獲，即可獲減免其刑之

寬典。原判決已敘明共同正犯吳秉逸（業經第一審法院另案

判刑）已先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警詢時供陳：我是被楊智皓

請來管理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1段739巷13號製造毒品彩虹菸

場所，並由他提供毒品原料等語。然其係供稱與楊智皓共犯

第一審判決事實一㈠所載犯行(下稱觀音區據點犯行)，與嗣

後顏博偉等4人、葉庭瑄及楊智皓等人共犯第一審判決事實

一㈡、㈢所示犯行(下稱平鎮區據點犯行)有別。且第一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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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認定觀音區、平鎮區據點犯行，乃另行起意所犯之數罪，

是此2次犯行是否符合減刑事由，應獨立判斷。故警方已因

吳秉逸上開供述而發覺楊智皓在觀音區據點共同製造第三級

毒品犯行，顏博偉嗣於114年5月8日始供述楊智皓在平鎮區

據點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與警方查獲楊智皓在觀音區據點

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並無關聯性，顏博偉就其觀音區

據點所犯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部分犯行，尚無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另顏博偉於114年5

月8日偵訊時供稱：（問：你與張祝龍、吳宗易、葉庭瑄

〈業經判刑確定〉、邱泓仁在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110號9樓

之6製造毒品彩虹菸，是由何人指揮？）我們在觀音就有在

做，楊智皓找我們製作的，他是我們的大哥，他會跟我們說

要工作了等語；於第一審羈押訊問時供稱：（問：當時為何

參與犯罪組織並製作彩虹菸？）我缺錢，我去問我哥楊智

皓，他介紹我進來的等語。可見顏博偉已就平鎮區據點犯

行，具體指出指揮製毒者楊智皓之相關資料。觀諸顏博偉等

4人及葉庭瑄之解送人犯報告書或刑事案件報告書，或未提

及楊智皓，抑或僅將楊智皓記載為「小羊」，堪認警方於查

獲顏博偉等4人前，尚未掌握楊智皓亦涉入平鎮區據點犯行

。嗣員警於114年6月3日始持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將楊智皓拘

提到案，有楊智皓該日之警詢筆錄可憑，楊智皓並於同日警

詢坦承提供金錢給顏博偉製作毒品彩虹菸等情，當屬平鎮區

據點犯行(製造第三級毒品)之共同正犯無誤。可見第一審判

決事實一㈡㈢部分，確係依顏博偉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

其他正犯楊智皓，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定

要件，而依該規定減輕其刑。至於邱泓仁、吳宗易及張祝龍

雖亦與顏博偉於同日遭拘提到案。然其等於顏博偉供出楊智

皓指揮平鎮區據點犯行之際，邱泓仁僅供謂：我沒有要供出

毒品上游；只是向我哥(綽號楊哥〈按指楊智皓〉）抱怨毒

品彩虹菸菸草結塊以及品質不佳；我有朋友想學做毒品彩虹

菸，我有跟我哥(楊哥）商量過這件事情，但是我後來就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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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之前沒有錢的時候，有跟吳秉逸、黃德城（業經第一

審法院另案判刑）、黃謙、顏博偉、吳宗易一起做等語；吳

宗易則泛稱：（問：楊哥也是你們製毒集團的人嗎？）我很

少在觀音區的工廠看過他，看到楊哥的時候，大部分他都跟

吳秉逸在聊天等語；張祝龍則單純否認犯罪。邱泓仁、吳宗

易及張祝龍之上開供述均無從供檢警機關執為查獲楊智皓涉

入平鎮區據點犯行之有利資訊，與上開減刑規定之要件未侔

等旨。所為論敘，於法尚無違誤。顏博偉上訴意旨以其於11

4年5月8日偵訊時供述楊智皓為觀音區據點犯行之上游大

哥，且楊智皓係於同年6月3日方經拘提到案，原審就其所涉

觀音區據點犯行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予

以減輕，有所違誤；吳宗易上訴意旨以其在偵訊時自白犯

罪，並供述毒品來源為楊智皓，原審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7條第1項規定予以減輕，尚有未恰；張祝龍上訴意旨以

其於114年5月8日警詢時已配合警方拘捕其他正犯邱泓仁及

葉庭瑄，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原審未

依該規定減輕，尚有未合云云。依上述說明，均非適法之第

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法第59條之酌減其刑，必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在客觀上

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

重，始有其適用，且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法院有

權斟酌決定。原判決已敘明毒品戕害國人健康，且嚴重影響

社會治安，故政府立法嚴禁製造毒品，並以重刑遏止毒品氾

濫，顏博偉等4人行為時均已成年，無視國家對毒品之禁

令，罔顧他人身體健康，以組織分工方式製造第三級毒品，

助長毒品擴散，嚴重危害社會治安，依其等客觀犯行與主觀

惡性，難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無刑法第59條

酌減其刑之適用。所為論敘，於法無違，且此為原審裁量職

權之適法行使，尚難任意指為違法。邱泓仁上訴意旨謂其前

無製造第三級毒品的前科，且本案非居於幕後謀劃的主導地

位，可非難性較低，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已有悔意，原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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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上情，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致所量之刑過重，不符

罪刑相當原則云云；吳宗易上訴意旨謂其犯罪所得僅新臺幣

3萬元，並非甚鉅，情輕法重，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

刑，有所未當云云。均係對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重為

爭論，皆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上，本件顏博偉等4人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皆應

予駁回。邱泓仁之上訴既因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從程序上

駁回，則其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及從輕量刑，自

無從審酌。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林英志

                                  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劉興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盧翊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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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
上  訴  人  顏博偉                    






原審辯護人  賴文萍律師
上  訴  人  邱泓仁                    






            吳宗易                     




            張祝龍                    


                    籍設桃園市平鎮區德育路242號（平鎮區
                    戶政事務所）（在押）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訴字第6030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3317號），提起上訴（顏博偉部分由其原審辯護人代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上訴人顏博偉、邱泓仁、吳宗易、張祝龍（合稱顏博偉等4人）經第一審判決依序從一重論處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2罪刑、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2罪刑、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2罪刑、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1罪刑（均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定顏博偉、邱泓仁、吳宗易之應執行刑，暨諭知相關之沒收、追徵後，提起第二審上訴，皆明示僅就刑之部分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顏博偉所處有期徒刑4年6月暨定應執行刑及張祝龍所處之宣告刑部分的判決，改判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另維持第一審關於顏博偉所處有期徒刑4年及邱泓仁、吳宗易部分所為量刑之判決，駁回顏博偉、邱泓仁、吳宗易在第二審關於此部分之上訴，並就顏博偉上開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部分定其應執行刑，已載述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
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而言。且二者間須有因果關係，始能適用上述減免其刑之寬典。所謂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雖不以被告所指毒品來源之正犯或共犯經起訴及判決有罪確定為必要，惟仍以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依被告所提供之毒品來源的具體資料，在客觀上足以證明被告供出之人為毒品來源為必要，並非不需因而查獲，即可獲減免其刑之寬典。原判決已敘明共同正犯吳秉逸（業經第一審法院另案判刑）已先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警詢時供陳：我是被楊智皓請來管理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1段739巷13號製造毒品彩虹菸場所，並由他提供毒品原料等語。然其係供稱與楊智皓共犯第一審判決事實一㈠所載犯行(下稱觀音區據點犯行)，與嗣後顏博偉等4人、葉庭瑄及楊智皓等人共犯第一審判決事實一㈡、㈢所示犯行(下稱平鎮區據點犯行)有別。且第一審判決認定觀音區、平鎮區據點犯行，乃另行起意所犯之數罪，是此2次犯行是否符合減刑事由，應獨立判斷。故警方已因吳秉逸上開供述而發覺楊智皓在觀音區據點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顏博偉嗣於114年5月8日始供述楊智皓在平鎮區據點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與警方查獲楊智皓在觀音區據點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並無關聯性，顏博偉就其觀音區據點所犯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部分犯行，尚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另顏博偉於114年5月8日偵訊時供稱：（問：你與張祝龍、吳宗易、葉庭瑄〈業經判刑確定〉、邱泓仁在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110號9樓之6製造毒品彩虹菸，是由何人指揮？）我們在觀音就有在做，楊智皓找我們製作的，他是我們的大哥，他會跟我們說要工作了等語；於第一審羈押訊問時供稱：（問：當時為何參與犯罪組織並製作彩虹菸？）我缺錢，我去問我哥楊智皓，他介紹我進來的等語。可見顏博偉已就平鎮區據點犯行，具體指出指揮製毒者楊智皓之相關資料。觀諸顏博偉等4人及葉庭瑄之解送人犯報告書或刑事案件報告書，或未提及楊智皓，抑或僅將楊智皓記載為「小羊」，堪認警方於查獲顏博偉等4人前，尚未掌握楊智皓亦涉入平鎮區據點犯行。嗣員警於114年6月3日始持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將楊智皓拘提到案，有楊智皓該日之警詢筆錄可憑，楊智皓並於同日警詢坦承提供金錢給顏博偉製作毒品彩虹菸等情，當屬平鎮區據點犯行(製造第三級毒品)之共同正犯無誤。可見第一審判決事實一㈡㈢部分，確係依顏博偉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楊智皓，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定要件，而依該規定減輕其刑。至於邱泓仁、吳宗易及張祝龍雖亦與顏博偉於同日遭拘提到案。然其等於顏博偉供出楊智皓指揮平鎮區據點犯行之際，邱泓仁僅供謂：我沒有要供出毒品上游；只是向我哥(綽號楊哥〈按指楊智皓〉）抱怨毒品彩虹菸菸草結塊以及品質不佳；我有朋友想學做毒品彩虹菸，我有跟我哥(楊哥）商量過這件事情，但是我後來就推掉了；之前沒有錢的時候，有跟吳秉逸、黃德城（業經第一審法院另案判刑）、黃謙、顏博偉、吳宗易一起做等語；吳宗易則泛稱：（問：楊哥也是你們製毒集團的人嗎？）我很少在觀音區的工廠看過他，看到楊哥的時候，大部分他都跟吳秉逸在聊天等語；張祝龍則單純否認犯罪。邱泓仁、吳宗易及張祝龍之上開供述均無從供檢警機關執為查獲楊智皓涉入平鎮區據點犯行之有利資訊，與上開減刑規定之要件未侔等旨。所為論敘，於法尚無違誤。顏博偉上訴意旨以其於114年5月8日偵訊時供述楊智皓為觀音區據點犯行之上游大哥，且楊智皓係於同年6月3日方經拘提到案，原審就其所涉觀音區據點犯行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予以減輕，有所違誤；吳宗易上訴意旨以其在偵訊時自白犯罪，並供述毒品來源為楊智皓，原審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予以減輕，尚有未恰；張祝龍上訴意旨以其於114年5月8日警詢時已配合警方拘捕其他正犯邱泓仁及葉庭瑄，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原審未依該規定減輕，尚有未合云云。依上述說明，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法第59條之酌減其刑，必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且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法院有權斟酌決定。原判決已敘明毒品戕害國人健康，且嚴重影響社會治安，故政府立法嚴禁製造毒品，並以重刑遏止毒品氾濫，顏博偉等4人行為時均已成年，無視國家對毒品之禁令，罔顧他人身體健康，以組織分工方式製造第三級毒品，助長毒品擴散，嚴重危害社會治安，依其等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難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所為論敘，於法無違，且此為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尚難任意指為違法。邱泓仁上訴意旨謂其前無製造第三級毒品的前科，且本案非居於幕後謀劃的主導地位，可非難性較低，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已有悔意，原審未審酌上情，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致所量之刑過重，不符罪刑相當原則云云；吳宗易上訴意旨謂其犯罪所得僅新臺幣3萬元，並非甚鉅，情輕法重，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有所未當云云。均係對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重為爭論，皆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上，本件顏博偉等4人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皆應予駁回。邱泓仁之上訴既因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從程序上駁回，則其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及從輕量刑，自無從審酌。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林英志
                                  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劉興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盧翊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

上  訴  人  顏博偉                    







原審辯護人  賴文萍律師

上  訴  人  邱泓仁                    







            吳宗易                     





            張祝龍                    



                    籍設桃園市平鎮區德育路242號（平鎮區

                    戶政事務所）（在押）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

法院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訴字第6030

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3317號），

提起上訴（顏博偉部分由其原審辯護人代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

    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

    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

    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上訴人顏博偉、邱泓仁、吳宗易、張祝龍（合稱顏博偉

    等4人）經第一審判決依序從一重論處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2

    罪刑、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2罪刑、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2罪

    刑、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1罪刑（均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

    織罪），及定顏博偉、邱泓仁、吳宗易之應執行刑，暨諭知

    相關之沒收、追徵後，提起第二審上訴，皆明示僅就刑之部

    分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顏博偉所處有期

    徒刑4年6月暨定應執行刑及張祝龍所處之宣告刑部分的判決

    ，改判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另維持第一

    審關於顏博偉所處有期徒刑4年及邱泓仁、吳宗易部分所為

    量刑之判決，駁回顏博偉、邱泓仁、吳宗易在第二審關於此

    部分之上訴，並就顏博偉上開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部分定其

    應執行刑，已載述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

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

    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

    並據以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而言。且二者間須有因果關係，

    始能適用上述減免其刑之寬典。所謂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與共

    犯，雖不以被告所指毒品來源之正犯或共犯經起訴及判決有

    罪確定為必要，惟仍以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依被告所提

    供之毒品來源的具體資料，在客觀上足以證明被告供出之人

    為毒品來源為必要，並非不需因而查獲，即可獲減免其刑之

    寬典。原判決已敘明共同正犯吳秉逸（業經第一審法院另案

    判刑）已先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警詢時供陳：我是被楊智皓

    請來管理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1段739巷13號製造毒品彩虹菸

    場所，並由他提供毒品原料等語。然其係供稱與楊智皓共犯

    第一審判決事實一㈠所載犯行(下稱觀音區據點犯行)，與嗣

    後顏博偉等4人、葉庭瑄及楊智皓等人共犯第一審判決事實

    一㈡、㈢所示犯行(下稱平鎮區據點犯行)有別。且第一審判決

    認定觀音區、平鎮區據點犯行，乃另行起意所犯之數罪，是

    此2次犯行是否符合減刑事由，應獨立判斷。故警方已因吳

    秉逸上開供述而發覺楊智皓在觀音區據點共同製造第三級毒

    品犯行，顏博偉嗣於114年5月8日始供述楊智皓在平鎮區據

    點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與警方查獲楊智皓在觀音區據點共

    同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並無關聯性，顏博偉就其觀音區據

    點所犯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部分犯行，尚無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另顏博偉於114年5月8

    日偵訊時供稱：（問：你與張祝龍、吳宗易、葉庭瑄〈業經

    判刑確定〉、邱泓仁在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110號9樓之6製造

    毒品彩虹菸，是由何人指揮？）我們在觀音就有在做，楊智

    皓找我們製作的，他是我們的大哥，他會跟我們說要工作了

    等語；於第一審羈押訊問時供稱：（問：當時為何參與犯罪

    組織並製作彩虹菸？）我缺錢，我去問我哥楊智皓，他介紹

    我進來的等語。可見顏博偉已就平鎮區據點犯行，具體指出

    指揮製毒者楊智皓之相關資料。觀諸顏博偉等4人及葉庭瑄

    之解送人犯報告書或刑事案件報告書，或未提及楊智皓，抑

    或僅將楊智皓記載為「小羊」，堪認警方於查獲顏博偉等4

    人前，尚未掌握楊智皓亦涉入平鎮區據點犯行。嗣員警於11

    4年6月3日始持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將楊智皓拘提到案，有楊

    智皓該日之警詢筆錄可憑，楊智皓並於同日警詢坦承提供金

    錢給顏博偉製作毒品彩虹菸等情，當屬平鎮區據點犯行(製

    造第三級毒品)之共同正犯無誤。可見第一審判決事實一㈡㈢

    部分，確係依顏博偉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楊智

    皓，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定要件，而依該

    規定減輕其刑。至於邱泓仁、吳宗易及張祝龍雖亦與顏博偉

    於同日遭拘提到案。然其等於顏博偉供出楊智皓指揮平鎮區

    據點犯行之際，邱泓仁僅供謂：我沒有要供出毒品上游；只

    是向我哥(綽號楊哥〈按指楊智皓〉）抱怨毒品彩虹菸菸草結

    塊以及品質不佳；我有朋友想學做毒品彩虹菸，我有跟我哥

    (楊哥）商量過這件事情，但是我後來就推掉了；之前沒有

    錢的時候，有跟吳秉逸、黃德城（業經第一審法院另案判刑

    ）、黃謙、顏博偉、吳宗易一起做等語；吳宗易則泛稱：（

    問：楊哥也是你們製毒集團的人嗎？）我很少在觀音區的工

    廠看過他，看到楊哥的時候，大部分他都跟吳秉逸在聊天等

    語；張祝龍則單純否認犯罪。邱泓仁、吳宗易及張祝龍之上

    開供述均無從供檢警機關執為查獲楊智皓涉入平鎮區據點犯

    行之有利資訊，與上開減刑規定之要件未侔等旨。所為論敘

    ，於法尚無違誤。顏博偉上訴意旨以其於114年5月8日偵訊

    時供述楊智皓為觀音區據點犯行之上游大哥，且楊智皓係於

    同年6月3日方經拘提到案，原審就其所涉觀音區據點犯行未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予以減輕，有所違誤

    ；吳宗易上訴意旨以其在偵訊時自白犯罪，並供述毒品來源

    為楊智皓，原審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予

    以減輕，尚有未恰；張祝龍上訴意旨以其於114年5月8日警

    詢時已配合警方拘捕其他正犯邱泓仁及葉庭瑄，符合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原審未依該規定減輕，尚有

    未合云云。依上述說明，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法第59條之酌減其刑，必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在客觀上

    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

    重，始有其適用，且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法院有

    權斟酌決定。原判決已敘明毒品戕害國人健康，且嚴重影響

    社會治安，故政府立法嚴禁製造毒品，並以重刑遏止毒品氾

    濫，顏博偉等4人行為時均已成年，無視國家對毒品之禁令

    ，罔顧他人身體健康，以組織分工方式製造第三級毒品，助

    長毒品擴散，嚴重危害社會治安，依其等客觀犯行與主觀惡

    性，難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無刑法第59條酌

    減其刑之適用。所為論敘，於法無違，且此為原審裁量職權

    之適法行使，尚難任意指為違法。邱泓仁上訴意旨謂其前無

    製造第三級毒品的前科，且本案非居於幕後謀劃的主導地位

    ，可非難性較低，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已有悔意，原審未審

    酌上情，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致所量之刑過重，不符罪

    刑相當原則云云；吳宗易上訴意旨謂其犯罪所得僅新臺幣3

    萬元，並非甚鉅，情輕法重，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

    ，有所未當云云。均係對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重為爭

    論，皆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上，本件顏博偉等4人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皆應

    予駁回。邱泓仁之上訴既因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從程序上

    駁回，則其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及從輕量刑，自

    無從審酌。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林英志

                                  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劉興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盧翊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

上  訴  人  顏博偉                    







原審辯護人  賴文萍律師

上  訴  人  邱泓仁                    







            吳宗易                     





            張祝龍                    



                    籍設桃園市平鎮區德育路242號（平鎮區

                    戶政事務所）（在押）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訴字第6030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3317號），提起上訴（顏博偉部分由其原審辯護人代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上訴人顏博偉、邱泓仁、吳宗易、張祝龍（合稱顏博偉等4人）經第一審判決依序從一重論處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2罪刑、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2罪刑、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2罪刑、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1罪刑（均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定顏博偉、邱泓仁、吳宗易之應執行刑，暨諭知相關之沒收、追徵後，提起第二審上訴，皆明示僅就刑之部分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顏博偉所處有期徒刑4年6月暨定應執行刑及張祝龍所處之宣告刑部分的判決，改判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另維持第一審關於顏博偉所處有期徒刑4年及邱泓仁、吳宗易部分所為量刑之判決，駁回顏博偉、邱泓仁、吳宗易在第二審關於此部分之上訴，並就顏博偉上開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部分定其應執行刑，已載述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

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而言。且二者間須有因果關係，始能適用上述減免其刑之寬典。所謂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雖不以被告所指毒品來源之正犯或共犯經起訴及判決有罪確定為必要，惟仍以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依被告所提供之毒品來源的具體資料，在客觀上足以證明被告供出之人為毒品來源為必要，並非不需因而查獲，即可獲減免其刑之寬典。原判決已敘明共同正犯吳秉逸（業經第一審法院另案判刑）已先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警詢時供陳：我是被楊智皓請來管理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1段739巷13號製造毒品彩虹菸場所，並由他提供毒品原料等語。然其係供稱與楊智皓共犯第一審判決事實一㈠所載犯行(下稱觀音區據點犯行)，與嗣後顏博偉等4人、葉庭瑄及楊智皓等人共犯第一審判決事實一㈡、㈢所示犯行(下稱平鎮區據點犯行)有別。且第一審判決認定觀音區、平鎮區據點犯行，乃另行起意所犯之數罪，是此2次犯行是否符合減刑事由，應獨立判斷。故警方已因吳秉逸上開供述而發覺楊智皓在觀音區據點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顏博偉嗣於114年5月8日始供述楊智皓在平鎮區據點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與警方查獲楊智皓在觀音區據點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並無關聯性，顏博偉就其觀音區據點所犯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部分犯行，尚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另顏博偉於114年5月8日偵訊時供稱：（問：你與張祝龍、吳宗易、葉庭瑄〈業經判刑確定〉、邱泓仁在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110號9樓之6製造毒品彩虹菸，是由何人指揮？）我們在觀音就有在做，楊智皓找我們製作的，他是我們的大哥，他會跟我們說要工作了等語；於第一審羈押訊問時供稱：（問：當時為何參與犯罪組織並製作彩虹菸？）我缺錢，我去問我哥楊智皓，他介紹我進來的等語。可見顏博偉已就平鎮區據點犯行，具體指出指揮製毒者楊智皓之相關資料。觀諸顏博偉等4人及葉庭瑄之解送人犯報告書或刑事案件報告書，或未提及楊智皓，抑或僅將楊智皓記載為「小羊」，堪認警方於查獲顏博偉等4人前，尚未掌握楊智皓亦涉入平鎮區據點犯行。嗣員警於114年6月3日始持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將楊智皓拘提到案，有楊智皓該日之警詢筆錄可憑，楊智皓並於同日警詢坦承提供金錢給顏博偉製作毒品彩虹菸等情，當屬平鎮區據點犯行(製造第三級毒品)之共同正犯無誤。可見第一審判決事實一㈡㈢部分，確係依顏博偉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楊智皓，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定要件，而依該規定減輕其刑。至於邱泓仁、吳宗易及張祝龍雖亦與顏博偉於同日遭拘提到案。然其等於顏博偉供出楊智皓指揮平鎮區據點犯行之際，邱泓仁僅供謂：我沒有要供出毒品上游；只是向我哥(綽號楊哥〈按指楊智皓〉）抱怨毒品彩虹菸菸草結塊以及品質不佳；我有朋友想學做毒品彩虹菸，我有跟我哥(楊哥）商量過這件事情，但是我後來就推掉了；之前沒有錢的時候，有跟吳秉逸、黃德城（業經第一審法院另案判刑）、黃謙、顏博偉、吳宗易一起做等語；吳宗易則泛稱：（問：楊哥也是你們製毒集團的人嗎？）我很少在觀音區的工廠看過他，看到楊哥的時候，大部分他都跟吳秉逸在聊天等語；張祝龍則單純否認犯罪。邱泓仁、吳宗易及張祝龍之上開供述均無從供檢警機關執為查獲楊智皓涉入平鎮區據點犯行之有利資訊，與上開減刑規定之要件未侔等旨。所為論敘，於法尚無違誤。顏博偉上訴意旨以其於114年5月8日偵訊時供述楊智皓為觀音區據點犯行之上游大哥，且楊智皓係於同年6月3日方經拘提到案，原審就其所涉觀音區據點犯行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予以減輕，有所違誤；吳宗易上訴意旨以其在偵訊時自白犯罪，並供述毒品來源為楊智皓，原審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予以減輕，尚有未恰；張祝龍上訴意旨以其於114年5月8日警詢時已配合警方拘捕其他正犯邱泓仁及葉庭瑄，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原審未依該規定減輕，尚有未合云云。依上述說明，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法第59條之酌減其刑，必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且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法院有權斟酌決定。原判決已敘明毒品戕害國人健康，且嚴重影響社會治安，故政府立法嚴禁製造毒品，並以重刑遏止毒品氾濫，顏博偉等4人行為時均已成年，無視國家對毒品之禁令，罔顧他人身體健康，以組織分工方式製造第三級毒品，助長毒品擴散，嚴重危害社會治安，依其等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難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所為論敘，於法無違，且此為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尚難任意指為違法。邱泓仁上訴意旨謂其前無製造第三級毒品的前科，且本案非居於幕後謀劃的主導地位，可非難性較低，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已有悔意，原審未審酌上情，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致所量之刑過重，不符罪刑相當原則云云；吳宗易上訴意旨謂其犯罪所得僅新臺幣3萬元，並非甚鉅，情輕法重，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有所未當云云。均係對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重為爭論，皆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上，本件顏博偉等4人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皆應予駁回。邱泓仁之上訴既因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從程序上駁回，則其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及從輕量刑，自無從審酌。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林英志

                                  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劉興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盧翊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